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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池苟诉陈仕荣侵犯其专利号为ZL98331536.1号“摩托车尾箱”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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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(2003)穗中法民三初字第176号

原告李池苟，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司前永兴五金厂业主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8月12日出生，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

区司前镇石名海潮村。  

委托代理人喻新学、张清，均为广东省江门市嘉权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职员。  

被告陈仕荣，系广东省揭阳市东山区磐东荣兴五金厂业主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4月8日出生，住广东省揭阳市东山区

城西村磐东荣兴五金厂内。  

委托代理人林德纬、赵晶，均为广州粤高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职员。  

本院在审理原告李池苟诉被告陈仕荣侵犯其专利号为ZL98331536.1号“摩托车尾箱”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中，

原告李池苟于2005年5月31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。  

本院认为，原告自愿申请撤诉，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

一条第一款和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:  

准许原告李池苟撤回起诉。  

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35元（已减半计算）由原告李池苟负担。  

审 判 长 黄雪梅 

代理审判员 龚麟天 

代理审判员 刘冬梅 

二○○五年六月十五日  

书 记 员 刘 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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